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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 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作为《公司章程》的附件，需要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

修订进行相应修订，此次修订共涉及 2 项条款，具体修订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本次修订前条款 本次修订后条款 

1 

第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的其他事项： 

（三）公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采购、销售、工

程承包、提供劳务、租入或者租出资产等日常经营性重

大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”），合同金额

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50%以上且绝对

金额超过 10 亿元，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删除 第四条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的其他事

项：第（三）款。其后的序号依次调整。 

2 

第二十条  董事、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

东大会表决。 

董事、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： 

（一） 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，按照拟选任的

人数，首先由董事长提出选任董事的建议名单，经董事

会决议通过后，由董事会将董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

选举；由监事会主席提出拟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建

议名单，经监事会决议通过后，由监事会将由股东代表

出任的监事会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； 

（二） 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3%以上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

候选人或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，但提名的人数

必须符合章程的规定，并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。 

上述董事候选人中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

和程序应该按照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

行。 

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必须将上述股东提出的董事、

监事候选人以单独的提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董事会应

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告候选董事、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

况，保证股东在投票时对候选人有足够的了解。 

第二十条  董事、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

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。 

董事、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： 

股东大会选举董事、监事时，董事会、

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%以

上股份的股东，有权向公司提出董事、监

事候选人名单提案。 

上述董事候选人中的独立董事候选

人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应该按照法律、法规

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。 

提名人应同时提供董事、监事侯选人

的个人情况以及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等

详细材料。 

提名独立董事侯选人的，提名人还应

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

公开意见，被提名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

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

关系发表公开声明。 

股东大会召集人应依据所有非独立

董事、独立董事、监事的提名提案，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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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修订，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，删除条款后的条款

序号相应调整。 

附件：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稿 

 

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4 月 2日 

汇集成提交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、独

立董事、监事的名单提案，不得遗漏。 


